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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法律文库”是“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 Rule of Law
Initiatire)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翻译百余种图书，全面介绍美国高水平的法学著作，是迄今中国最大
的法律图书引进项目。
“美国法律文库”著作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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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约翰·奇普曼·格雷（John Chipman Gray） 译者：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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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两种说法的结果是一样的。
抗辩权这种说法或许不甚准确，因为很难找到那个与之对应的不得诉讼的法律义务。
但这个词语是个习惯用法，它早已融人法律常用的遣词造句中了。
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拒绝支持某些法律权利（这些权利原本存在），法院在此类情形中所依据的规
则依然是法律；或者说，法院在此类情形下会承认被告的抗辩权。
 关于社会对人们利益保护这件事的实质，我们还要再哕嗦几句。
首先，社会允许人们保护自己，即自我保护。
其次，社会允许个人诉诸于法院，通过禁令禁止被告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保护。
最后，社会允许个人因损害赔偿而诉至法院。
在所有三种情形中，当事人本人真切的抉择（volition）是必要的。
他必须举起自己的拳头，必须在法院为了某个禁令或损害赔偿而提起诉讼。
国家不会为了其本人而帮他捏紧拳头，也不会为了他本人而在法院主动提起诉讼。
在此三种模式之下，权利是当事人自己的权利。
 行政官员的调停 政府保护当事人利益的第四种方式是，通过法院之外的行政官员而使得当事人免受
伤害。
我保全自家窗户的利益不仅在于我可以诉至法院寻找保护或是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力，还在于警察的执
勤。
你或许会说，在后一种情形中我本人真切的抉择并不存在。
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窗户受到了威胁，然而，假使我告诉警察说允许一群孩子随意损坏我的窗
户，国家将不会干涉，这恰好说明保全窗户的确依赖我的意志。
其实在此种情况下，国家帮助我假设了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完全依赖因人类本质而产生的基本价值）
，即我的窗户不应该被损坏。
那么，在第四种情形中，真切的抉择到底存在吗？
所有人无疑都真真切切地希望自己的财产受到保护，而国家也通过其行政官员来保护其财产；如此一
来，即便在此情况下，仍然可以说存在真切的决策，当事人也因此享有法律权利。
还使得一提的是，比起国家允许个人依靠其本人来行使的法律权力，国家允许个人托付给国家的以保
护其利益的权力要更大，这种情况极为常见。
 政府保护个人利益的第五种方式是，宣布它将对那些损害个人利益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并实施相应的
处罚。
对惩罚的惧怕无疑将保护个人的利益。
但在此种保护中，个人的抉择并无一席之地，因此就不能说处于此种保护下的个人享有法律权利。
 自由意志与法律权利 对于行使权利来说，依靠自身而实施自由意志是必须的。
如此一来，某人在行使其法律权利时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强制。
虽然人们有时会在法律义务之下行使法律权利，但此种义务不过是在行使针对甲的权利时而对乙必须
履行的义务，例如补偿合同（contracts ofindemnity）的案件就是如此。
针对某人行使的法律权利绝不可能归咎于此人的法律义务。
法律权利的本质在于，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其自由意志寻求或抵御他人寻求到的社会帮助。
 上述表述让我还得谈谈这样一被某些学者所坚持的看法：组织化的社会创制权利的目的在于保护自由
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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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的性质与渊源(原书第2版)》作者约翰·奇普曼·格雷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法学家，《法律的
性质与渊源(原书第2版)》是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作者在《法律的性质与渊源(原书第2版)》中深入论述了法律的性质和渊源，在法律的性质部分，论及
法律权利义务、法律主体、国家、法律等法理学核心内容。
在法律渊源部分，作者十分全面地分析了法律的各种渊源，除此之外，此书更为可贵的是对法律的渊
源从古代法至现代法律，从市民法、普通法或德国法、美国法、英格兰法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深入
的论述，并且每每辅以生动的案例来说明。
无论对于法律爱好者还是法律专业人士而言，这都是一本不可错过的法理学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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